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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出具了

《关于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

《关于东方嘉禾股票发行备案的反馈问题清单》（以下简称“问题清单”）的要求，

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就《问题清单》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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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三：关于股东股权纠纷事项 

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存在股权纠

纷，公司已收到法院传票，请公司说明诉讼最新进展，并请公司、主办券商和律

师对该诉讼事项是否会对挂牌公司股权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诉讼经过及最新进展 

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诉讼案件材料、对公司的控股股东殷建波进行问卷调查，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经过及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2017 年 3 月 10日、3月 13日，控股股东殷建波与浙江中赢资本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江中赢”）分别签署了《关于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浙江中赢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62.1622万股股份转让给殷建波，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 22.2元，转让价款合计

为人民币 3600 万元，由殷建波分期支付相关款项。前述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

殷建波支付 795.50 万元后，股票尚未进行过户，双方因未能就前述协议继续履

行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产生了纠纷。 

2017 年 8 月 2 日，浙江中赢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殷

建波为被告，发行人为第三人，案号为（2017）浙 0108民初 4299号，浙江中赢

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支付剩余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2805万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按照逾期未付转让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直至全部应付款项支付完毕。 

（3）判令被告支付转让总价的 30%的违约金 1080万元。 

（4）判令第三人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5）由被告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并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等由于原告

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2017 年 8 月 10日，殷建波、发行人收到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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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本案开庭时间为 2017年 9月 21日 9时 45分。 

2017 年 8 月 13日，殷建波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浙江中赢支付了 205万元

股权转让款。 

2017年 8月 16日，发行人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8、2017-039）了前述涉诉情况。 

2017 年 8 月 25日，殷建波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

请书》。2017 年 9 月 11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 0108 民初

4299 号的《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殷建波提出的异议。殷建波不服前述裁定，

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上诉状》，请求撤

销前述裁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

对殷建波的前述上诉请求作出民事裁定，发行人亦尚未收到法院传票告知最新开

庭时间。 

 

二、该诉讼事项是否会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经查，本案系发行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争议股份共计 162.1622 万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7.1429%。根据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

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殷建波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其在中登公司登记的

持有发行人股份数为 14,192,701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62.5155%，不包括本案

争议股份。若殷建波败诉，法院判决殷建波继续履行合同，在殷建波全面履行

判决的情况下，殷建波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增至 69.6584%。并且，殷建波已于

2017年 9月 30日出具书面承诺，无论本案结果如何，其将自筹资金全面履行相

关的和解协议、调解书、判决书，不会因为本案的执行，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但若殷建波不履行承诺，通过主动出售发行人股份筹集涉诉款

项或殷建波所持发行人的股份被强制执行，则有可能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造成

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发行人控股股东殷建波与其他股东之间的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若殷建波胜诉、或殷建波在和解、调解、败诉后能够履行

承诺以自筹资金履行和解协议、调解书、判决书，不会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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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影响。但若殷建波不履行承诺，通过主动出售发行人股份筹集涉诉款项

或殷建波所持发行人的股份被强制执行，则有可能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造成重

大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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